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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纵横通信” ）董事吴海涛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6,964,7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2%；董事朱劲龙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77,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18%；监事魏世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7,9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股份来源均为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及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吴海涛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1,74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5%）；朱

劲龙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

超过9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魏世超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3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减持价格将按

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吴海涛、朱劲龙、魏世超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海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964,725 3.42% IPO前取得：6,964,725股

朱劲龙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7,000 0.18% IPO前取得：377,000股

魏世超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7,989 0.06% IPO前取得：127,989股

注：上述持股数量包括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及发行上市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

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

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吴海涛 0 0%

2023/5/11～

2023/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6,964,725 3.42%

朱劲龙 0 0%

2023/5/11～

2023/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377,000 0.18%

魏世超 0 0%

2023/5/11～

2023/11/10

集中竞价

交易

0-0 0 127,989 0.06%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在减持期间内，吴海涛、朱劲龙、魏世超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

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1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青岛中程 股票代码 3002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子明

电话 0532-68004136

办公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永新国际金融

中心B座36层

电子信箱 hengshunzqb@188.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11,818,359.84 307,599,453.76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09,683.12 -79,549,161.18 6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7,660,840.71 -82,103,229.43 6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898,705.44 -339,981,703.12 72.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1 6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6.81% 4.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4,715,910,803.92 4,173,227,030.37 1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0,226,796.04 1,062,093,620.87 7.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01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

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城投城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2.19% 166,315,691 0

戴一鸣 境内自然人 10.48% 78,572,882 0 质押 78,500,000

贾晓钰 境内自然人 10.27% 76,970,124 57,727,593 质押 76,962,600

青岛程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66% 64,871,623 0

贾全臣 境内自然人 4.00% 29,979,000 0

质押 29,979,000

冻结 29,979,000

贾玉兰 境内自然人 0.77% 5,749,875 4,312,406 质押 5,000,000

严冬梅 境内自然人 0.76% 5,720,000 0

刘英姿 境内自然人 0.37% 2,805,800 0

王菊芬 境内自然人 0.32% 2,398,70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6% 1,942,98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青岛程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青岛城投城金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双方为一致行动关系；贾全臣与贾玉兰是兄妹关系，贾全

臣与贾晓钰是父子关系，贾玉兰与戴一鸣是母子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

未知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刘英姿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805,800股， 实际合计持有2,805,

8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3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借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2023年度拟向青岛城投城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受同一控股股东控制的关

联公司申请借款累计不超过18亿元，借款利率不超过8%/年，计息方式按照借款实际使用天数计息。 借

款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使用，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与2023年4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

联方签订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PT.Transon� Bumindo� Resources与入园企业

PT.Metal� Smeltindo� Selaras签订RKEF一期以及 2x65MW燃煤电厂特种冶炼设备、施工、物流服务

等相关交易合同共计7份，以满足入园企业项目扩容增产和工艺改进的需要。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023年4月，公司控股子公司BMU公司与PT� Mineral� Maju� Sejahtera公司签订了《镍矿买卖

协议》，双方约定BMU公司向PT� Mineral� Maju� Sejahtera公司出售20万吨至40万吨镍矿（镍矿规格

Ni：≥1.5%），销售价格以印尼政府指导价为基础进行计算，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起至2023年底。

4、公司于2023年6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镍

矿买卖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PT� Bumi� Morowali� Utama与入园企业PT.

Metal� Smeltindo� Selaras签订 《镍矿买卖合同》， 双方约定BMU公司向PT.Metal� Smeltindo�

Selaras销售20万吨镍矿（镍矿规格Ni：≥1.55%），销售价格以印尼政府指导价为基础，增加1美元进行

计算，交货时间自合同签订起至2024年7月15日。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5、 公司承接的菲律宾ELPI公司132MW风电+100MW太阳能发电风光一体化项目EPC总承包工

程光伏项目部分，受经济环境及当地变电站接入间隔未建设完工的影响，仍未能实现并网发电及结算，

公司根据与施工单位沟通的会议纪要及施工组织计划约定，菲律宾光伏项目争取于2024年1月底具备

商业运行条件；风电项目部分，公司已于2021年1月29日与ELPI签订协议终止执行，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ELPI尚有约1.34亿元未支付。

6、公司在印尼持有镍矿、煤矿、锰矿、石灰石矿公司的股权，目前CIS煤矿与第三方公司存在矿区权

益纠纷且又叠加采矿权证到期需进行延期的情况；Jaya锰矿矿证到期后，延期手续仍在办理当中，公司

至今未收到确认可延期的函件。上述两处矿产对公司矿权资产权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若CIS煤矿的

采矿权证纠纷不能解决或CIS煤矿、Jaya锰矿的采矿权证最终无法延期， 公司将存在对CIS煤矿、Jaya

锰矿全额转销并终止确认的风险。

证券代码：

300208

证券简称：青岛中程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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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

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尊敬的广大投资者朋友，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2023年8月11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朋友注意

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中资中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609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3-033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达到

5%

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公告

本公司相关股东、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汽车” 、“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辽

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并购基金” ）于2023年8月10日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导致。 本次权益变动后，辽宁并购基金持有公司152,973,398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1.67%。

●鉴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已裁定批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2

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 ），沈阳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汽车” ）

将成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沈阳市国资委” ），该事项构成沈阳汽车对公司的间接收购。按照《重整计划》裁定时的股

东持股比例，重整交割后，沈阳汽车将取得重整后的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集

团” ）100%股权， 通过华晨集团的子公司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汽车工

业”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华控股” ）以及一致行动人辽宁并购基金间接持有

公司35.21%股份；沈阳市国资委将通过沈阳汽车及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

工业” ）合计持有金杯汽车40.09%股份。 该事项将触发沈阳汽车对金杯汽车剩余所有股东的全面要约

义务。 为免于发出全面要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沈阳汽车拟在法院裁定《重

整计划》后的30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的金杯汽车股份减持至30%以下。

●根据公司股东辽宁并购基金向公司出具的《告知函》，辽宁并购基金拟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

后的3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金杯汽车不低于10.10%股份。

●2023年8月10日， 公司披露了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2），辽宁并购基金于2023年8月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转让

了公司26,224,01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本公告日，辽宁并购基金已完成公司5%股份的转让。

●本次权益变动及重整交割后，沈阳汽车将通过华晨集团的子公司汽车工业、申华控股以及一致

行动人辽宁并购基金合计持有金杯汽车396,169,323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30.21%；沈阳市国

资委将通过沈阳汽车及沈阳工业合计持有金杯汽车460,079,591股股份， 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35.09%。 辽宁并购基金将继续实施股份转让计划。 若辽宁并购基金未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

日内完成不低于10.10%股份转让， 沈阳汽车将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向金杯汽车剩余所有股东发出全面

要约。

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收到公司股东辽宁并购基金出具的《股东股份转让比例达到5%的告知函》

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辽宁并购基金于2023年8月10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转让了公司39,

336,017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本次股份转让后，辽宁并购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已累计减

少5%，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情况

名称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75-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8月9日-2023年8月10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2023年8月9日 人民币普通股 26,224,011 2.00

大宗交易 2023年8月10日 人民币普通股 39,336,017 3.00

合计 65,560,028 5.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18,533,426 16.67 152,973,398 11.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218,533,426 16.67 152,973,398 11.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情况说明

1、 本次权益变动为辽宁并购基金转让股份计划的实施进展， 本次转让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8月5日披露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0），辽

宁并购基金拟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方式转让金杯汽车不

低于10.10%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辽宁并购基金已完成公司5%股份的转让，本次转让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转让计划实施期间，辽宁并购基金将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和要求，合法、合规地实施转让计划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股份转让受让方交易席位号分别为31893、12982、36101，股份受让方与辽宁并购基金、华

晨集团和沈阳汽车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2023年8月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沈阳汽车将成为本公司的间接控

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沈阳市国资委，该事项构成沈阳汽车对公司的间接收购，具体情况详

见公司于2023年8月5日披露的《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3-031）和《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该事项将触发沈阳汽车对金

杯汽车剩余所有股东的全面要约义务。为免于发出全面要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沈阳汽车拟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的金

杯汽车股份减持至30%以下。

4、本次权益变动及重整交割后，沈阳汽车将通过华晨集团的子公司汽车工业、申华控股以及一致

行动人辽宁并购基金合计持有金杯汽车30.21%股份， 沈阳市国资委将通过沈阳汽车及沈阳工业合计

持有金杯汽车35.09%股份。 由于上述辽宁并购基金转让计划能否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

实施完成具有不确定性，存在不能及时实施的风险。若辽宁并购基金未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

日内完成不低于10.10%股份转让， 沈阳汽车将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向金杯汽车剩余所有股东发出全面

要约。

5、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杯汽车

股票代码：600609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75-1号

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57号金杯大厦815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一致行动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通讯地址：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3年8月1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

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

协议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金杯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金杯汽车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本报告书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上市公司、金杯汽车 指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报告书 指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基金 指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晨银基金 指 辽宁晨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华晨集团 指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沈阳市国资委 指 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汽车工业 指 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申华控股 指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工业 指 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沈阳汽车 指 沈阳汽车有限公司

沈阳中院、法院 指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重整计划》 指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义务披露人因股份减少持股比例变动达到5%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报告书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75-1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辽宁晨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 15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500MA0UWUHF13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经营期限 2018年01月22日至2028年01月22日

主要合伙人及出资比例

上海晟博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69%份额，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持有30%份额，辽宁晨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1%份额

通讯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中华路57号金杯大厦815室

注：辽宁并购基金为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GP205。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华晨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法定代表人 沈铁冬

注册资本 8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000744327380Q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受托资产经营管理，开发、设计各类汽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并提供

技术咨询，制造、改装、销售各种轿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含进口件）、汽车回收拆

解，并提供技术咨询、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设备、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与汽车、发

动机及零部件制造设备、房地产开发、新能源开发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资

本运作、内控管理咨询服务，代理加工服务业务，租赁服务，开发与上述经营有关

的其他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经营期限 2002年09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80%股权，

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20%股权

通讯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东望街39号

注：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华晨集团于2020年11月20日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23年8月2日，

法院裁定批准《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计划》。 根据《重整计划》，沈阳

汽车将取得重整后的华晨集团100%股权， 华晨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重整所涉及的股权变更尚未完成，华晨集团的股东仍为辽

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辽宁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赵晓军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华晨集团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沈铁冬 党委书记、董事长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孙岩 职工董事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东风 副总裁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刘学敏 副总裁 男 中国 辽宁省沈阳市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金杯汽车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金杯汽车外， 华晨集团持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如

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1 辽宁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申华控股 600653.SH 22.93%

2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华晨中国 1114.HK 30.43%

3 新晨中国动力控股有限公司 新晨动力 1148.HK 31.20%

注1：华晨集团直接及通过子公司辽宁华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计

持有申华控股22.93%股份。

注2：华晨集团通过子公司辽宁鑫瑞汽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华晨中国30.43%股份。

注3：华晨集团通过华晨中国子公司间接持有新晨动力31.20%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华晨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持有辽宁并购基金30%份额，同时持有辽宁并购

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辽宁晨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30%股权；同时，根据2019年3月签署的《一致

行动协议》，辽宁并购基金在作为金杯汽车股东行使相关股东权利时，与华晨集团保持一致行动。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华晨集团通过子公司汽车工业、申华控股以及一致行

动人辽宁并购基金合计持有金杯汽车30.21%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后续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2023年8月2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沈阳汽车将成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沈阳市国资委，该事项构成沈阳汽车对公司的间接收购。按照《重整计划》裁

定时的股东持股比例，重整交割后，沈阳汽车将取得重整后的华晨集团100%股权，通过华晨集团的子

公司汽车工业、申华控股以及一致行动人辽宁并购基金间接持有公司35.21%股份；沈阳市国资委将通

过沈阳汽车及沈阳工业合计持有金杯汽车40.09%股份。 该事项将触发沈阳汽车对金杯汽车剩余所有

股东的全面要约义务。 为免于发出全面要约，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沈阳汽车拟

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促使其控制的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的金杯汽车股份减持

至30%以下。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配合沈阳汽车将其控制的金杯汽车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的金杯汽车股份减持至30%以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持计划

金杯汽车于2023年8月5日披露了《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转让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3-030），辽宁并购基金拟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和协议转让等方

式，转让金杯汽车不低于10.10%股份。 为避免引起股价波动，辽宁并购基金不采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辽宁并购基金已完成公司5%股份的转让。 本次转让计划尚未实施完毕，辽宁并购

基金将继续实施股份转让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信息外，辽宁并购基金无其他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

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辽宁并购基金未来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以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基金持有金杯汽车218,533,426股股份，占金杯汽车

总股本的16.67%。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基金持有金杯汽车152,973,398股股份，

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11.67%。

鉴于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沈阳汽车将成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沈阳市国资委。 本次权益变动及重整交割后，沈阳汽车将通过华晨集团的子公司

汽车工业、申华控股以及一致行动人辽宁并购基金合计持有金杯汽车396,169,323股股份，占金杯汽

车总股本的30.21%； 沈阳市国资委将通过沈阳汽车及沈阳工业合计持有金杯汽车460,079,591股股

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35.0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基金及一致行动人华晨集团子公司汽车工业、申华

控股，以及沈阳工业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辽宁并购基金 218,533,426 16.67 152,973,398 11.67

汽车工业 242,967,345 18.53 242,967,345 18.53

申华控股 228,580 0.02 228,580 0.02

沈阳工业 63,910,268 4.87 63,910,268 4.87

合计 525,639,619 40.09 460,079,591 35.0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转让方式 转让时间

转让均价

（元/股）

转让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辽宁并购基金 大宗交易 2023年8月9日 4.99 26,224,011 2.00

辽宁并购基金 大宗交易 2023年8月10日 4.83 39,336,017 3.00

合计 - - - 65,560,028 5.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基金所持有的金杯汽车股份不存在权利限制情

况； 一致行动人华晨集团通过汽车工业持有金杯汽车242,967,345股股份， 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

18.53%；该等股份中有7,360万股处于司法冻结状态，另有7,654.26万股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其他诉

讼、仲裁等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内，除本报告已披露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

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后，华晨集团通过子公司汽车工业、申华控股以及一致行动人辽宁并购基金合计持

有金杯汽车396,169,323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30.21%。本次权益变动及重整交割后，沈阳汽车

将通过华晨集团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396,169,323股股份；沈阳市国资委将通过沈阳汽车及

沈阳工业合计持有金杯汽车460,079,591股股份，占金杯汽车总股本的35.0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辽宁并购基金股份转让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由于辽宁并购基金转让计划能

否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实施完成具有不确定性，存在不能及时实施的风险。若辽宁并购

基金未在法院裁定《重整计划》后的30日内完成不低于10.10%股份转让，沈阳汽车将根据相关法规规

定向金杯汽车剩余所有股东发出全面要约。

除上述事项，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

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一致行动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5、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上述备查文件置于上交所和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章）：_________________

赵晓军

日期： 年 月 日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沈铁冬

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章）：_________________

赵晓军

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沈铁冬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司公司名称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

路38号

股票简称 金杯汽车 股票代码 60060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辽宁省沈抚新区金枫街75-1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

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218,533,426股

持股比例：16.6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持股数量：152,973,398股

持股比例：11.67%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年8月9日至2023年8月10日

方式：大宗交易减持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

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辽宁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委派代表（签章）：_________________

赵晓军

日期：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_________________

沈铁冬

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一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4�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新力金融 600318 巢东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飞 卢虎

电话 0551-63542170 0551-63542170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 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1777号

电子信箱 xljr@xinlijinrong.cn xljr@xinlijinrong.cn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282,951,945.61 4,047,866,332.76 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35,978,452.62 1,010,619,880.83 2.51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76,585,987.02 164,026,021.23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3,713,340.00 -9,197,883.89 35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309,704.05 -4,076,946.50 647.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311,476.02 139,254,816.65 -6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32 -0.81 增加3.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2 -0.0179 358.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2 -0.0179 358.10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3,546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安徽新力科创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23.60 120,999,907 0 质押 84,699,937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8 26,070,650 0 无 0

张敬红 未知 4.73 24,226,400 0 无 0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

其他 2.03 10,400,000 0 无 0

吴镝 未知 1.44 7,379,800 0 无 0

王剑 未知 0.88 4,500,000 0 无 0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

怡麒麟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9 3,001,400 0 无 0

黄米英 未知 0.45 2,298,792 0 无 0

深圳市软银奥津科技有限公司 未知 0.42 2,140,000 0 无 0

李忻 未知 0.35 1,780,69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王剑系深圳市软银奥津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王剑与深圳

市软银奥津科技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318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23-047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0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4日以书面文件、微信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孟庆立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5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2月修订）》、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2021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编制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318

证券简称：新力金融 公告编号：临

2023-048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3年8月10日以

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4日以书面文件、微信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洋先生主

持。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监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

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4、同意公司按时披露《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及《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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